
第 3040號公告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(第 583章 )

現依據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(第 583章 )附表 4第 1(2)條的規定公布，建造業議會已行使該
條例第 11A條所賦予的權力，委任下列人士為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的成員：

獲委任成員 任期

陳家龍博士工程師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
陳國康博士 2019年 3月 22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
擔任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╱氣體及一般法例一職
的人員

2019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

 由 2019年 3月 1日起，擔任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╱電力及能源效益一職的人員已停任建造
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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